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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 年第 3 期） 

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6 日 

※中院执行局七项措施 落实省市院长会议精神 

※荣成法院建立执行论坛机制 加强“人才梯队”建设 

※环翠法院用时三个月 千万元股权纠纷达成执行和解 

 

 

 

2 月 20 日，中院执行局召开专题会议，认真传达学习全

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、全市法院院长会议精神，研究制定七项

贯彻落实措施。 

一是起草《关于立案、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若干规

定》，由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印发全市执行，规定将当

事人的信息采集完整率、裁判文书的可执行性和自动履行率纳

入员额法官考核范围，同时要求全流程减少执保等衍生案件。

二是围绕《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实施办

法》，加强与相关单位沟通和推动落实，与刑事审判部门共同建

立与公安、检察机关的协调机制，统一拒执罪等裁判标准和办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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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。三是研究制定查封扣押、资产处置等关键节点的规范指引，

统一流程标准，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。四是研究制定执行指挥中

心职责及运行规范，加强全市执行节点管控，严控超期未结案件

和办案用时，严把终本案件审批关，进一步完善指挥中心实体化

运行。五是加强执行干警业务培训，每月举办一期执行法官大讲

堂活动，由中院及基层法院推选的执行专家介绍办案经验，开展

执行理论研讨。六是积极推进“四个一体化”试点工作，实行中

院执行局员额法官与基层法院定点联系制度，中院指挥中心每周

对基层法院七项核心执行指标进行通报，每月进行一次质效分析，

对每季度排名末位的法院一把手和执行局长进行约谈。七是指导

各基层法院成立以执行团队为基础的党员先锋突击队，在全市开

展执行质效大竞赛活动。（中院执行一庭供稿） 

近年来，面对执行队伍老龄化严重、人才储备不足的队伍状

况，荣成法院采取得力措施，不断调整充实执行队伍力量。2020

年先后调派 7 名 90 后干警到执行局工作，有效激发了队伍活力

和热情。同时，为在全局营造善于学习、勇于创新的执行氛围，

荣成法院执行局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执行论坛机制，通过“以老

带新”“集中研讨”等形式，不断提升青年干警知识储备和实践

水平，完善“人才梯队”建设。 

执行论坛每两周召开一次，意在通过采取“以讲带学、全员

参与”的授课模式，让干警在“老师和学生”角色中转换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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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讲与学”中提升能力，让人人参与其中，既充分调动学习积极

性和主动性，形成“互相学习、互相促进、共同进步”的良好氛

围，有效提升了执行干警的理论水平和办案能力。（荣成法院执

行局供稿） 

申请执行人寇某与被执行人威海某海洋生物制品公司及秦

某夫妇股权纠纷一案，被执行人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1300

余万元执行义务，寇某向环翠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环翠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并采取强

制措施后，秦某表达了执行和解的愿望。经执行人员调查秦某名

下公司系集海参养殖、深加工、销售于一链的高科技企业，产品

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，但由于将企业及秦某夫妇采取了

限制高消费措施，秦某无法正常出行洽谈业务，企业融资也面临

困境，如果仅依靠评估拍卖等强制执行手段，也会造成执行周期

延长和费用的增加，对申请执行人也不利，促使双方执行和解是

本案的最佳解决方案。由于申请执行人系外地人，出于对地域保

护的担心，对环翠法院前期多次电话沟通有抵触情绪，执行干警

没有就此放弃，专程上门为寇某分析利弊，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执

行和解协议，在秦某主动履行首期和解款 30 万元后，环翠法院

依照协议解除了对被执行人的限高及失信措施，企业经营走上正

轨。目前，被执行人一直按照和解协议正常履行。 

环翠法院在本案中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，通过对强制措施

的灵活运用结合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，既保证了申请执行人的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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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权益得以顺利实现，又维护了被执行人生产经营稳定，取得了

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，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

司法服务和保障。（环翠区法院执行局供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省法院执行局。 

送: 本院领导、各部门。 

发: 各区市法院。 


